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二0一二年工作要点
（修改稿）
2012年，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领导下，紧密围绕住建厅工作中心开展工作，积极认真做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园林绿化企业、风景名胜区的双向服务，促进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事业，风景名胜区事业健康发展。
（一）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支持和帮助企业和风景名胜区维护合法权益。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协会工作人员和企业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促进企业和风景名胜区健康事业的发展。
（二）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协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方案和标准进行调研。广泛听取风景名胜区和企业的诉求，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促进行业发展。

（三）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一部署下，加强人才战略研究，搞好人才培训，提高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增强核心竞争能力，促进行业发展。
1.促进搞好园林绿化工程师考前培训；
2.继续搞好园林绿化技术工人培训鉴定；
3.协助和支持厅风景园林处搞好风景区管理干部和创园工作干部培训工作；

4. 创造条件，争取开展园林绿化项目经理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四）支持和帮助企业以及风景名胜区创优质工程及行业评优工作，扩大品牌效应。
    1.积极支持园林绿化企业创优质工程。
（1）支持和帮助企业创优质工程，搞好“四川省优秀风景园林工程”的评审：
（2）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工程参评“四川省建设工程天府杯奖”；
（3）协助省建筑业协会推荐和评选园林绿化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五）积极支持和帮助企业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促进行业发展。

（六）积极推进企业和风景名胜区自身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园林绿化企业和风景名胜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协会要帮助和支持企业和景区积极开展文化建设。
1. 以风景名胜区设立30周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缔约国40周年、《风景名胜区条例》颁布6周年为主题开展活动，召开庆祝会、文体活动，根据工作安排开展搞文艺汇演及风景名胜区主题研讨、论坛；

2. 开展对风景名胜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评选活动；
3. 开展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美景点评选活动；
4.积极评选优秀企业，优秀企业经理，优秀项目经理；
5.深入开展最佳诚信企业的评选和宣传工作。

（七）认真协助和支持园林城市的创建工作。
1.协助风景园林处搞好宣传工作；
2.协助风景园林处加强对创建城市的支持和指导；
3.协助已成功创建园林城市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
（八）积极开展考察和交流学习。
1.认真组织园林绿化企业、园林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到境外考察；
2.在省内外组织园林绿化企业、园林城市和风景名胜区横向交流学习。

（九）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1.认真搞好协会工作人员自身的学习，不断增强业务水平，提高服务水平；
2.进一步完善协会各项规章制度；
3.加强协会内部管理工作；
4.完善和更新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网站；
5.创造条件，成立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公园分会和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古典建筑和蜀派园林景观分会，完善相应组织机构建设；
6.按照《关于做好推荐四川省建设厅风景名胜园林绿化专家委员会人选的通知》（川建景园发[2006]299号）文件精神，协助厅风景园林处建立并公布“四川省风景名胜园林绿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库名单。

（十）、积极履行园林绿化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部分会员的提议，由协会联系西昌市的失依儿童学校开展帮扶，通过献爱心活动，履行四川省园林绿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四川园林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
二0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